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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8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2025年11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5年 11月 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19,820,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132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117,813,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645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8人，代表股份2,006,
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111人，代表股份12,843,95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2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王玲律师

和周鹏程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转让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79,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0%；反

对33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7%；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50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04%；反对

33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78%；弃权 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决策权限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64,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0%；反

对32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6%；弃权3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8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97%；反对

32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49%；弃权 3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40,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4%；反

对343,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6%；弃权35,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64,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67%；反对

343,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38%；弃权 3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26,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9%；反

对35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0%；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5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93%；反对

35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98%；弃权 3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30,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9%；反

对356,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7%；弃权3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54,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73%；反对

356,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73%；弃权 3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59,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9%；反

对32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8%；弃权3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8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08%；反对

32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39%；弃权 3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455,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59%；反

对33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7%；弃权3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79,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35%；反对

33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11%；弃权 3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王玲律师和周鹏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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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5: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78人，代表股份55,506,63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3365%。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

份54,875,8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1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75
人，代表股份63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5人，代表股份 63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44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共75人，代表股份630,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47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

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6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2917%；反对 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94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1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谭昆仑、齐欣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会名称：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召集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11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

间为 2025年 11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2025年11月18日15:00的任意

时间。

4、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2号院1号楼7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3日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翟辉

8、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和授权代表497人，代表股份316,925,03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012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人，代表股份

311,036,7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38.28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6人，代表股份 5,888,
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24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中小股东和授权代表496人，代表股份5,888,

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24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0人，代

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6人，代表股份5,888,3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248％。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

1、会议审议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316,551,534
比例

99.8821％

反对

票数

276,800
比例

0.0873％

弃权

票数

96,700
比例

0.0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5,514,831
比例

93.6569％

反对

票数

276,800
比例

4.7008％

弃权

票数

96,700
比例

1.6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家正、王哲闻

3、结论性意见：华软科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53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9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94,736,09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21.01%；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为 73,232,839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7.30%，占公司总股本的16.24%。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电子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总持股数量（股）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
2.64%
0.55%

2025/11/17
94,736,092

总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01%
73,232,839
77.30%
16.24%

经与控股股东电子集团确认，电子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部分股份存在后续再质押的融资

计划，后续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电子集团剩余被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如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

险，电子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5-087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5-085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金新农大厦16楼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副董事长张国南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类别

1、现场出席会议

2、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3、合计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

3
136
139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代表股份数（股）

252,949,507
2,294,598

255,244,105

代表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431％
0.2771％

30.8201％
（二）其他人员列席情况

1、董事列席情况：张国南先生现场列席，祝献忠先生、李广清先生、代伊博女士、徐勇先

生、唐林林女士、黄庆荣先生通讯列席。

2、监事列席情况：王立新先生、蒋宗勇先生、李文静女士现场列席。

3、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情况：总经理钱子龙先生、副总经理翟卫兵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唐飞兵先生、董事会秘书刘灿星先生现场列席。

4、律师列席情况：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伟东先生、柳燕华女士现场列席。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议案1.00、议案

2.01、议案2.0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

过。议案1.00表决通过是议案3.00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条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255,167,602
1,998,695

比例

99.9700％
96.3135％

反对

股数

65,803
65,803

比例

0.0258％
3.1709％

弃权

股数

10,700
10,700

比例

0.0042％
0.5156％

审 议 结
果

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255,168,202
1,999,295

比例

99.9703％
96.3424％

反对

股数

65,203
65,203

比例

0.0255％
3.1420％

弃权

股数

10,700
10,700

比例

0.0042％
0.5156％

审 议 结
果

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255,168,202
1,999,295

比例

99.9703％
96.3424％

反对

股数

65,203
65,203

比例

0.0255％
3.1420％

弃权

股数

10,700
10,700

比例

0.0042％
0.5156％

审 议 结
果

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255,167,602
1,998,695

比例

99.9700％
96.3135％

反对

股数

65,203
65,203

比例

0.0255％
3.1420％

弃权

股数

11,300
11,300

比例

0.0044％
0.5445％

审 议 结
果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暨选举董事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255,147,002
1,978,095

比例

99.9620％
95.3208％

反对

股数

65,203
65,203

比例

0.0255％
3.1420％

弃权

股数

31,900
31,900

比例

0.0125％
1.5372％

审 议 结
果

通过

议案3.00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王立新先生当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5-083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由深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接待日活动时间为

2025年11月20日（周四）14:30-17:00，其中公司与投资者线上互动交流时间为15:40-17:00。
公司副董事长张国南先生、独立董事黄庆荣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唐飞兵先生、董事会

秘书刘灿星先生将在线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资者踊跃参与本次交流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5-084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4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5年0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所）出具

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天健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2025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委派

李斌和朱斌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2025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天健所内部工作调整原因，朱斌不再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和 2025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现委派王峰接替朱斌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李斌和王峰。

二、本次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

1、项目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峰，2021年 0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21年04月开始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

2、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峰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

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峰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

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2、本次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增设1名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产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谢红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与现任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谢红波女士简历

谢红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阿波罗商

业城百货柜柜长，阿波罗商业广场经理办副主任，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团购部副经理、经

理、资深经理、团总支书记，公司团委书记、政治部部长，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大宗业务

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红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谢红波女士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

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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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

间：2025年 11月 18日 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11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联科技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56人，代表股份141,747,659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1.4256％，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139,250,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48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

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51 人，代表股份 2,496,7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77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453人，代表股份2,601,00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3932％。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

通过决议如下：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1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1,232,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4％；

反对41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1％；弃权99,9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5,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1846％；反对 41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746％；弃权99,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9％。

提案1.02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41,237,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3％；

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97,3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91,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3999％；反对 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92％；弃权97,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09％。

提案1.03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1,239,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13％；

反对41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90,3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4537％；反对 4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745％；弃权90,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8％。

提案1.04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41,247,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0％；

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87,8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00,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7651％；反对 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92％；弃权87,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57％。

提案1.05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1,250,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0％；

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85,0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03,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0.8728％；反对 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92％；弃权85,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8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335,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1％；

反对31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弃权93,9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4.1484％；反对 3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14％；弃权93,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0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沈宏罡、张晓会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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